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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百六十六條但書之規定及本院院字第一四四六號解釋，與憲法保障

人民權利之意旨，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○五號解釋（81.10.2.）

【解釋文】

人民就同一事件向行政法院及民事法院提起訴訟，均被以無審判

之權限為由而予駁回，致其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權受侵害，而對其中一

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判例，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請求本院

解釋，本院依法受理後，並得對與該判例有牽連關係之歧異見解，為統

一解釋。本件行政法院判決所適用之判例與民事法院確定終局裁判，對

於審判權限之見解歧異，應依上開說明解釋之。

公營事業依公司法規定設立者，為私法人，與其人員間，為私法上

之契約關係，雙方如就契約關係已否消滅有爭執，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解

決。行政法院六十年度裁字第二三二號判例，認為此種公司無被告當

事人能力，其實質意義為此種事件不屬行政法院之權限，與憲法尚無牴

觸。至於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經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指派在公司代表其

執行職務或依其他法律逕由主管機關任用、定有官等、在公司服務之

人員，與其指派或任用機關之關係，仍為公法關係，合併指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就同一事件向行政法院及民事法院提起訴訟，均被法院以無

審判之權限為由而予駁回，致其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權受侵害，而對其

中一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判例，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請求

本院解釋，本院依法受理後，並得對與該判例有牽連關係之歧異見解，

為統一解釋。本件行政法院判決所適用之判例與民事法院確定終局裁

判，對於審判權限之見解有所歧異，應依上開說明解釋之。

公營事業之組織形態不一。如決策上認某種公營事業應採公司組

織之形態，則係基於該種公營事業，適於以企業理念經營之判斷，自應

本於企業自主之精神及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之原則為之。而在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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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上，公營事業依公司法規定設立公司者，雖可簡稱為公營公司，但其

性質仍為私法人，具有獨立之人格，自為權利義務之主體，享受權利，

負擔義務。因之，公營公司與其人員間，係以私法人地位依其人事規

章，經由委任（選任、聘任或僱用）之途徑，雙方成立私法上之契約關

係，其對於人員之解任行為，並非行使公權力之結果，而係私法上終止

契約之意思表示，契約關係因而消滅。縱令公營公司人員之任免考核事

項，法令定為應由政府機關參與決定，此種內部行為亦係政府機關與公

營公司間之另一監督關係，並不影響公營公司與其人員間契約關係之存

在。倘雙方就此契約關係已否消滅有爭執，自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，

而不屬行政法院之權限範圍。行政法院六十年度裁字第二三二號判例，

認此種公營公司，無行政訴訟之被告當事人能力，係本於以往僅中央或

地方機關，始有行政訴訟被告當事人能力之見解，此種見解，與本院釋

字第二六九號解釋意旨不符部分，已不再援用，其實質意義，為此種事

件不屬行政法院之權限範圍，既未限制人民民事訴訟之救濟途徑，與憲

法尚無牴觸。至於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經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指派在公

司代表其執行職務或依其他法律逕由主管機關任用、定有官等、在公司

服務之人員，與其指派或任用機關之關係，仍為公法關係，合併指明。

釋字第三○六號解釋（81.10.16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本院院解字第三○二七號解釋及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二六

一七號判例，謂刑事被告之原審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，應以

被告名義行之，在此範圍內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，尚無牴

觸。但上開判例已指明此係程式問題，如原審辯護人已為被告之利益提

起上訴，而僅未於上訴書狀內表明以被告名義上訴字樣者，其情形既

非不可補正，自應依法先定期間命為補正，如未先命補正，即認其上訴

為不合法者，應予依法救濟。最高法院與上述判例相關連之六十九年台

非字第二○號判例，認該項程式欠缺之情形為無可補正，與前述意旨不

釋字第三○六號解釋




